
(

上接

D10

版

)

①

勘察成新率

Ｎ１

通过评估人员对各建（构）筑物的实地勘察，对建（构）筑物的基础、承重构件（梁、板、柱）、墙体、地面、屋

面、门窗、墙面粉刷、吊顶及上下水、通风、电照等各部分的勘察，根据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

损等级评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结合建筑物

使用状况、维修保养情况，分别评定得出各建筑物的现场勘察成新率。

②

理论成新率

Ｎ２

根据经济使用年限和房屋已使用年限计算。 理论成新率

Ｎ２＝

（

１－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

③

综合成新率

Ｎ

经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具体如下：

综合成新率

Ｎ＝

勘察成新率

Ｎ１×６０％＋

理论成新率

Ｎ２×４０％

２．

机器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机器设备按持续使用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以全新设备现行市价、取费为依

据确定机器设备的重置价值，并通过实际勘察确定成新率计算评估值。 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为：

被估资产预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对于固定于建筑物的不可拆卸的机器设备，如中央空调、消防设备、电梯、供电供热系统设备、安防系统

设备等，并入房屋建筑物中评估，此处不再重新评估。

（

１

）重置价值的确定

对于可取得设备现行购置价或建造成本的设备， 其重置成本主要包括设备自身市场购置价或建造成

本。

对于新近购进的设备，依据有关会计凭证核实其原购置价格，确定其重置价值。

对于部分无法取得设备现行购置价或建造成本的设备，在审核设备账面原值真实可靠的基础上，根据

国内机电产品市场同类设备价格变化指数，进行调整，计算出重置价值。

对于部分已过了经济使用年限但仍在使用的设备，按照其残值确定评估值。

（

２

）成新率的确定

被估设备的成新率，以年限法为主，结合现场对设备的勘察，全面了解设备的原始制造质量，技术性能，

使用维护情况，以及现时同类设备的性能更新，技术进步等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设备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

贬值和可能存在的经济性贬值确定其成新率。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３．

土地使用权

（

１

）基本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技术规程，根据各种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结合项目的具体

特点以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为此，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以及对估价对象的特点、评估目的

及宗地所处区域的影响因素等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测算地价。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依据替代原则，就影响待估宗地的区位条件和个别条件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条件

相比较，按照基准地价的修正体系进行区位因素和个别因素条件进行修正，进而求得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

的土地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为：宗地地价

＝

网格点基准地价

×

估价时点修正

×

容积率修正

×

集聚度修正（商业、办公）

×

其他个

别因素修正

×

使用年限修正

×

开发程度修正

（

２

） 估价方法确定理由

①

待估用地为商业酒店用地，该类型的土地出租案例较少，且地上已建成房屋建筑正常运营中，因此不

适宜用收益法及剩余法进行评估。

②

委估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均较久，宗地的原始状态以及取得成本的组成难以查寻，不宜采用成本逼

近法。

③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布了 《关于公布广州市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穗国房字

（

２０１０

）

５５

号］，该基准地价为不同级别、不同用途的土地使用权单位平均价格，在设定用途下，可采用基准

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④

近期广州土地交易市场该类型宗地成交案例较少，故不可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评估对象进行预评估。

（

３

）花园酒店宗地估价过程

①

基准地价

该基准地价为广州市国土房管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布的基准地价。该基准地价含义为其价格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所具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已有的公建配套设施条件下国有土地平整后价格（土地开

发程度统一为五通一平），含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平整费、利息和土地所有权收益，为各用途土地在

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为首层楼面地价。

②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

委估宗地为广州市四级商业用地，网格点基准地价为

６

，

１２８．００

元

／

㎡，该地价为首层楼面地价，综合用

途楼面地价为

４

，

５８３．００

元

／

㎡。 根据基准地价的定义，商业用途容积率修正后的地价低于所在地段综合（办

公）用途的地价时，取其所在地段综合（办公）用途的基准地价。 容积率修正如下：

商 业

＊

容积率

Ｒ≤０．４ ０．４＜Ｒ＜２ Ｒ≥２

修正系数

１．０ ０．５８

当某层商业用房的地价楼层修正后低于所在地段综合（办公）用途的地价时，取其所在地段综合（办公）

用途的地价。 楼层修正如下：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或负一层 第三层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或负二层

以下

修正系数

１ ０．５ ０．４ ０．３５

经过容积率和楼层修正后，各楼层的地价如下：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办公楼面地价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楼层修正后

６

，

１２８．００ ３

，

０６４．００ ２

，

４５１．２０ ２

，

１４４．８０

容积率修正

３

，

５５４．２４ ３

，

５５４．２４ ３

，

５５４．２４ ３

，

５５４．２４

由上表的计算结果可知，除首层外，其余各层分别经过楼层或容积率修正后的地价均低于办公楼面地

价，因此其余各层取其办公楼面地价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基准地价的定义，商业路线价区段上的商业临街宗地，其地价在网格点基准地价基础上，按广州市

国土房管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商业区段路线价加价的

１０％

加计。

宗地首层楼面地价

＝

（路线价加价

×

标准深度内面积

＋

网格点基准地价

×

总用地面积）

／

总用地面积。 根据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测量图，结合评估人员的现场勘查，由于花园酒店正面为广场，建筑临街已超过

１０

米，而

其他三面为围墙，无临街商铺或其他商业配套，因此，无需进行商业区段路线价加价修正。 修正后各楼层基

准地价如下：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楼面地价

６

，

１２８．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③

影响估价对象个别因素

影响估价对象个别因素分析

宗地的个别条件详见下表：

修正因素 修正因素条件说明

容积率因素 宗地上的楼层最高为

３１

层，实际容积率约为

３．７６

临江状况 该宗地不临江

其他个别因素 形状较规则、地形地质及环境状况良好，配套较完善

土地使用年限

４０

年，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

开发程度 已达到五通一平的标准

根据商业用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商业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等，依照前述的待评估宗地

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分析，可以建立待评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优劣程度修正系数表如下：

指标标准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指标标准

说明

形状规则，地形地

质及环境状况好，

小区配套完善，修

正系数为

１．１－１．０５

形状较规则，地形地

质及环境状况良好，

小区配套较完善，修

正系数为

１．０５－１．０

形状基本规则，地形

地质及环境状况适

宜，配套一般，修正

系数为

１

形状不规则，地形地

质及环境状况较差，

单体设计、配套较差，

修正系数为

１．０－０．９５

形状极不规则，地形

地质及环境状况差，

单体设计、配套差，修

正系数为

０．９５－０．９

修正系数

１．１－１．０５ １．０５－１．０ １ １．０－０．９５ ０．９５－０．９

修正取值

１．０３

①

影响估价对象地价的期日因素

由于广州市公布的基准地价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距离评估基准日大约

２

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珠

江三角洲地区及广州市的商业用地地价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根据中国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公布的数据见

下表，增长率约

３０％

，评估人员据此并结合对宗地所在区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酒店用地价格增幅相对较

小，本次取涨幅为

１２％

。

表

３－１４

广州地价增长率情况一览表

年度 季度 综合 商业 居住 工业

２０１１ ２ ４．６１ ５．４１ ４．３８ ０．９３

２０１１ １ ５．４９ ６．１４ ５．３８ １．８９

２０１０ ４ １．９７ ２．２７ １．８１ １．３４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 ２．０３ ０．８２ ２．９５

２０１０ ２ －１．７７ －０．４６ －２．６５ ０．７９

２０１０ １ ４．３７ ４．０９ ４．６６ ２．２３

２００９ ４ ４．７４ ３．１９ ５．７７ ２．０７

２００９ ３ ３．９９ ３．４４ ４．４ ２．３３

⑤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由于广州市公布的基准地价为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出让年限少于最高出让年限

的，须对其进行年限修正，修正系数为

Ｋ＝

［

１－１／

（

１＋ｒ

）

＾ｎ

］

／

［

１－１／

（

１＋ｒ

）

＾Ｎ

］，其中，

ｒ

为土地还原利率，取出让当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ｎ

为实际出让年限，

Ｎ

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本次委估宗

地的使用年限设定为法定最高的商业用地

４０

年，剩余约

４０

年，五年期存款利率为

５．２５％

，带入以上公式得

年限修正系数为

０．９９８７

。

⑥

委估宗地单价测算

根据对上述各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对宗地所属地段的基准地价进行各因素修正，同时根据前述基准

地价修正法公式，测算得出修正系数为

１．１５

。 则各层计算单价如下：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楼面地价

６

，

１２８．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４

，

５８３．００

调整系数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修正单价

７

，

０６９．２６ ５

，

２８６．９５ ５

，

２８６．９５ ５

，

２８６．９５

⑦

评估价值测算

评估价值

＝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详见下表：

单位：元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合计

评估单价

７

，

０６９．２６ ５

，

２８６．９５ ５

，

２８６．９５ ５

，

２８６．９５

建筑面积

１５

，

１３４．５８ ２７

，

２５３．４４ １４

，

５５７．８１ １１３

，

０８４．３２ １７０

，

０３０．１６

评估价值

１０６

，

９９０

，

３２２．１０ １４４

，

０８７

，

５５５．６５ ７６

，

９６６

，

３９８．２２ ５９７

，

８７１

，

０２９．４８ ９２５

，

９１５

，

３００．００

⑧

预评估结果

经过测算，委估土地使用权在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时，土地权利状况设定条件为出让性质，用途

为商业用地，在土地法定剩余使用年限下，容积率为

３．７６

，土地开发程度达到“五通”（通给水、通排水、通

电、通讯、通路），宗地平整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玖亿贰仟伍佰玖拾壹万伍仟叁佰元

整（

￥９２５

，

９１５

，

３００．００

）。

（

４

）中国大酒店宗地估价过程

①

基本原理及公式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依据替代原则，就影响待估宗地的区位条件和个别条件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条件

相比较，按照基准地价的修正体系进行区位因素和个别因素条件进行修正，进而求得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

的土地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为：宗地地价

＝

网格点基准地价

×

估价时点修正

×

容积率修正

×

集聚度修正（商业、办公）

×

其他个

别因素修正

×

使用年限修正

×

开发程度修正

②

基准地价简介

该基准地价为广州市国土房管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布的基准地价。该基准地价含义为其价格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所具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已有的公建配套设施条件下国有土地平整后价格（土地开

发程度统一为五通一平），含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平整费、利息和土地所有权收益，为各用途土地在

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为首层楼面地价。

③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

委估宗地为广州市四级商业用地，网格点基准地价为

６

，

１０２．００

元

／

㎡，该地价为首层楼面地价，综合用

途楼面地价为

３

，

９７４．００

元

／

㎡。 根据基准地价的定义，商业用途容积率修正后的地价低于所在地段综合（办

公）用途的地价时，取其所在地段综合（办公）用途的基准地价。

商 业

＊

容积率

Ｒ≤０．４ ０．４＜Ｒ＜２ Ｒ≥２

修正系数

１．０ ０．５８

当某层商业用房的地价楼层修正后低于所在地段综合（办公）用途的地价时，取其所在地段综合（办公）

用途的地价。 修正系数如下：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或负一层 第三层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或负二层以下

修正系数

１ ０．５ ０．４ ０．３５

经过容积率和楼层修正后，各楼层的地价如下表：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办公楼面地价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楼层修正后

６

，

１０２．００ ３

，

０５１．００ ２

，

４４０．８０ ２

，

１３５．７０

容积率修正

６

，

１０２．００ ３

，

５３９．１６ ３

，

５３９．１６ ３

，

５３９．１６

由上表的计算结果可知，除首层外，其余各层分别经过楼层或容积率修正后的地价均低于办公楼面地

价，因此其余各层取其办公楼面地价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基准地价的定义，商业路线价区段上的商业临街宗地，其地价在网格点基准地价基础上，按广州市

国土房管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商业区段路线价加价的

１０％

加计。

宗地首层楼面地价

＝

（路线价加价

×

标准深度内面积

＋

网格点基准地价

×

总用地面积）

／

总用地面积。 根据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测量图，宗地临街长度为

１６８．５ｍ

；商业区段路线价：解放北路———人民北路段的路线价为

１１

，

６９９．００

元

／

㎡，中山五路———流花路段的路线价为

１０

，

２９７．００

元

／

㎡，由于宗地临街为流花路和解放北路，

本次取两者的平均值即

１０

，

９９８．００

元

／

㎡，土地总面积为

１９

，

１８０．０６

㎡，将以上数据代入以上公式，得出首层

地价为

７

，

０６８．１９

元

／

㎡。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楼面地价

７

，

０６８．１９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④

影响估价对象个别因素分析

宗地的个别条件详见下表：

修正因素 修正因素条件说明

容积率因素 宗地上的楼层最高为

１７

层，实际容积率约为

８．２４

临江状况 该宗地不临江

其他个别因素 形状较规则、地形地质及环境状况良好，配套较完善

土地使用年限

４０

年，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

开发程度 已达到五通一平的标准

根据商业用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商业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等，依照前述的待评估宗地

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分析，可以建立待评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优劣程度修正系数表：

指标标

准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指 标 标

准说明

形状规则，地形地

质及环境状况好，

小区配套完善，修

正系数为

１．１－１．０５

形状较规则，地形地

质及环境状况良好，

小区配套较完善，修

正系数为

１．０５－１．０

形状基本规则，地

形地质及环境状

况适宜，配套一

般，修正系数为

１

形状不规则，地形地质

及环境状况较差，单体

设计、配套较差，修正

系数为

１．０－０．９５

形状极不规则，地形

地质及环境状况差，

单体设计、配套差，修

正系数为

０．９５－０．９

修 正 系

数

１．１－１．０５ １．０５－１．０ １ １．０－０．９５ ０．９５－０．９

修 正 取

值

１．０３

②

影响估价对象地价的期日因素

由于广州市公布的基准地价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距离评估基准日大约

２

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珠

江三角洲地区及广州市的商业用地地价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根据中国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公布的数据，

评估人员据此并结合对宗地所在区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本次取涨幅为

１２％

。

年度 季度 综合 商业 居住 工业

２０１１ ２ ４．６１ ５．４１ ４．３８ ０．９３

２０１１ １ ５．４９ ６．１４ ５．３８ １．８９

２０１０ ４ １．９７ ２．２７ １．８１ １．３４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 ２．０３ ０．８２ ２．９５

２０１０ ２ －１．７７ －０．４６ －２．６５ ０．７９

２０１０ １ ４．３７ ４．０９ ４．６６ ２．２３

２００９ ４ ４．７４ ３．１９ ５．７７ ２．０７

２００９ ３ ３．９９ ３．４４ ４．４ ２．３３

⑥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由于广州市公布的基准地价为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出让年限少于最高出让年限

的，须对其进行年限修正，修正系数为

Ｋ＝

［

１－１／

（

１＋ｒ

）

＾ｎ

］

／

［

１－１／

（

１＋ｒ

）

＾Ｎ

］，其中，

ｒ

为土地还原利率，取出让当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ｎ

为实际出让年限，

Ｎ

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本次委估宗

地的使用年限设定为法定最高的商业用地

４０

年，剩余约

４０

年，五年期存款利率为

５．２５％

，带入以上公式得

年限修正系数为

０．９９８７

。

⑦

委估宗地单价测算

根据对上述各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对宗地所属地段的基准地价进行各因素修正，同时根据前述基准

地价修正法公式，测算得出修正系数为

１．１５

。 则各层计算单价如下：

单位：元

／

㎡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楼面地价

７

，

０６８．１９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３

，

９７４．００

调整系数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修正单价

８

，

１４２．９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⑧

评估价值测算

评估价值

＝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楼 层 首 层

第二层

或负一层

第三层

或负二层

第三层以上

或负二层以下

合计

单价

８

，

１４２．９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４

，

５７８．２９

面积

１２

，

３１４．４９ ２３

，

９２２．０９ １１

，

５０３．７９ １１０

，

２１８．１８ １５７

，

９５８．５５

评估值

１００

，

２７６

，

７７４．００ １０９

，

５２２

，

２６３．８２ ５２

，

６６７

，

７１６．２６ ５０４

，

６１０

，

８８４．４３ ７６７

，

０７７

，

６００．００

⑨

预估结果

经过测算，委估土地使用权在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时，土地权利状况设定条件为出让性质，用途

为商业用地，在土地法定剩余使用年限下，容积率为

８．２４

，土地开发程度达到“五通”（通给水、通排水、通

电、通讯、通路），宗地平整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预估价值为人民币柒亿陆仟柒佰零柒万柒仟陆佰元整

（

￥７６７

，

０７７

，

６００．００

），预估增值额为

４６４

，

５０７

，

８０６．６８

元，增值率为

１５３．５２％

，增值的原因主要为土地的取得

为划拨转出让，取得的成本为出让金，低于其土地市场价值。

（三）预估增值原因分析

１．

花园酒店

（

１

）预评估结果

花园酒店资产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８

，

８６２．９８ ２８

，

８６２．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６４

，

７７１．０５ １６５

，

２１０．１３ １００

，

４３９．０８ １５５．０７

其中：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９

，

６１０．５１ ６６

，

１０７．７３ ４６

，

４９７．２２ ２３７．１０

固定资产

－

设备

４

，

０６４．１４ １

，

７０４．１３ －２

，

３６０．０２ －５８．０７

在建工程

２

，

０５３．２６ ２

，

０５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３３

，

７４９．０７ ９２

，

７４６．９１ ５８

，

９９７．８４ １７４．８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６９５．９７ ０．００ －２

，

６９５．９７ －１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５９８．１０ ２

，

５９８．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９３

，

６３４．０３ １９４

，

０７３．１１ １００

，

４３９．０８ １０７．２７

负债合计

６２

，

５２９．３８ ６２

，

５２９．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１

，

１０４．６５ １３１

，

５４３．７３ １００

，

４３９．０８ ３２２．９１

由上表可知，花园酒店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的主要项目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

２

）固定资产增值原因

固定资产预估增值较大主要原因系花园酒店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较长，已基本折旧完毕，其账面价值

仅为装修、改造等成本，而预估值为房屋建筑物的重置价值。

（

３

）无形资产增值原因

无形资产预估增值较大主要原因系花园酒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历史划拨取得，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补

缴土地出让金及税费（补缴的标准为土地基准地价的

４０％

），而预估值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用和土

地纯收益（含土地出让金）等。

２．

中国大酒店

（

１

）预评估结果

中国大酒店资产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６

，

９２７．８２ ６

，

９２７．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５８

，

４５１．７８ １３５

，

７３４．９３ ７７

，

２８３．１５ １３２．２２

其中：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６

，

０３３．３６ ５５

，

１５２．８１ ３９

，

１１９．４５ ２４３．９９

固定资产

－

设备

８

，

９３９．３４ ２

，

４１７．９９ －６

，

５２１．３５ －７２．９５

在建工程

７０２．９７ ７０２．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３０

，

２５６．９８ ７６

，

７８０．１６ ４６

，

５２３．１８ １５３．７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０７４．６８ ２３６．５４ －１

，

８３８．１４ －８８．６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４４．４６ ４４４．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６５

，

３７９．６０ １４２

，

６６２．７５ ７７

，

２８３．１５ １１８．２１

负债合计

５２

，

５０８．７９ ５２

，

５０８．７９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８７０．８１ ９０

，

１５３．９６ ７７

，

２８３．１４ ６００．４５

由上表可知，中国大酒店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的主要项目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

２

）固定资产增值原因

固定资产预估增值较大主要原因系中国大酒店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较长，已基本折旧完毕，其账面价

值仅为装修、改造等成本，而预估值为房屋建筑物的重置价值。

（

３

）无形资产增值原因

无形资产预估增值较大主要原因系中国大酒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历史划拨取得，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税费（补缴的标准为土地基准地价的

４０％

），而预估值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用和

土地纯收益（含土地出让金）等。

３．

岭南酒管

岭南酒管资产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６７０．３１ １

，

６７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３４３．９８ ３７９．０２ ３５．０４ １０．１９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２．７４ ２５０．１６ ７．４２ ３．０６

固定资产

２４．８６ ２０．８５ －４．０１ －１６．１３

无形资产

０．００ ３１．６３ ３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００ ９．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７．３８ ６７．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

，

０１４．２９ ２

，

０４９．３３ ３５．０４ １．７４

负债合计

４２９．４２ ４２９．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８４．８７ １

，

６１９．９１ ３５．０４ ２．２１

由上表可知，岭南酒管本次预评估增值率仅为

２．２１％

，增值较小。 其中，无形资产增值

３１．６３

万元，为两

项注册商标增值所致。

（四）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在进行交易标的定价公平合理性分析时采用可比公司相对估值法，

Ａ

股酒店类上市可比公司在本次交

易标的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盈率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收盘价（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市盈率（倍）

６００２５８．ＳＨ

首旅股份

０．８１ １７．７１ ２１．８６

６００７５４．ＳＨ

锦江股份

０．６３ １７．４１ ２７．６３

６０１００７．ＳＨ

金陵饭店

０．３８ ９．１９ ２４．１８

０００４２８．ＳＺ

华天酒店

０．２５ ５．６７ ２２．６８

均值

２４．０９

注

１

：可比公司按照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酒店的公司选取，并剔除东方宾馆和亏损类上市公司。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市盈率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票收盘价

／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数据源自于

Ｗｉｎｄ

资

讯。

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是投资者基于公开交易市场状况及上市公司业绩水平做出的估值判断，基本能够反

映投资者对酒店行业的定价水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公允性。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评估价值

２２．３３

亿元， 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合计实现净利润为

９

，

７６９．２０

万

元，对应的定价市盈率为

２２．８６

倍。

从上述数据的对比可知，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定价的市盈率

２２．８６

倍较酒店类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

率

２４．０９

倍略低。 因此，可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公允，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及现有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现有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本次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备考财务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三家标的资产未经审计的备考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１

，

０１９．３６ １２６

，

４４４．９９ １２８

，

９９７．５６

总负债

１１６

，

０４９．０４ ５５

，

５０５．９２ ５９

，

１２３．０２

所有者权益

４４

，

９７０．３２ ７０

，

９３９．０６ ６９

，

８７４．５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７

，

０７５．７７ ９２

，

６０３．４３ ７８

，

２５７．２０

利润总额

１０

，

２９６．５８ １３

，

７４４．２８ １１

，

８８８．３１

净利润

７

，

４６２．３３ ９

，

７６９．２０ ８

，

８３１．６０

由上表可知，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表现出良好的盈利水平。

（二）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说明

交易标的重组纳入上市公司后， 上市公司将构建酒店业集团化运营管理与品牌输出的一体化平台，在

国家支持旅游支柱产业深入发展的有利政策环境下，交易标的的经营效益和发展能力有望得到持续提升。

１．

所处行业和区域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和旅游产业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定位确立，拉动内需经济政策的持续

落实，为旅游酒店业形成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大大提升了广州的国际知名度，

使得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基础软、硬件设施跃上了新的台阶，为亚运会后广州酒店业的持续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有利条件将为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岭南酒管等带来较好的市场前景。

２．

酒店整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与国际酒店知名品牌相比，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等具广州“名片”价值的传统五星级酒店拥有自身独

特的优势，通过有效整合和经验共享，对市场策划、海外推广、中央采购等实施一体化运营，形成较强的规模

优势，实现规模经营和市场定位的差异化发展，保持稳定的持续盈利能力并进一步提升。 岭南酒管依托上

市公司内部资源优势，凭借差异化的标准品牌，将获得更多对外输出品牌管理的市场机会。

３．

核心竞争力得以有效提升

通过资产重组，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岭南酒管等将在上市公司的集团化经营和管理模式下，开展酒

店品牌、营销战略、人力资源、中央采购、资金统筹以及工程项目等一体化分层次管控，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有效提升持续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四、本次交易标的最近三年的评估、重大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一）花园酒店的改制、评估情况

１．

花园酒店改制评估具体情况

根据《关于广州花园酒店公司制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穗岭南字［

２０１０

］

１８０

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并出具 《广州花园酒店拟公司

制改制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１０３

号），花园酒店改制为有限公司。花园酒店净资产的评估

值为

４２

，

３９１．９９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增值

８１．９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０．３４％

。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２

，

７６８．６０ ３２

，

８７８．６５ １１０．０５ ０．３４

非流动资产

４１

，

６２５．５８ ４１

，

７０７．４３ ８１．８５ ０．２０

其中：固定资产

３９

，

７３２．３４ ３０

，

９１２．８２ －８

，

８１９．５２ －２２．２０

无形资产

１

，

２００．４３ ９

，

５６８．００ ８

，

３６７．５７ ６９７．０５

资产总计

７４

，

３９４．１８ ７４

，

５８６．０８ １９１．９０ ０．２６

流动负债

３２

，

００４．１５ ３２

，

１１４．０８ １０９．９３ ０．３４

非流动负债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２

，

０８４．１５ ３２

，

１９４．０８ １０９．９３ ０．３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４２

，

３１０．０３ ４２

，

３９１．９９ ８１．９６ ０．１９

注：固定资产减值

８

，

８１９．５２

万元，主要是因为构筑类资产处于停产或待报废、会计折旧与评估时的成新

率差异造成；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８

，

３６７．５７

万元，主要是因为花园酒店附属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花园汽车

出租分公司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增值造成。

花园酒店对上述事项按照相关的准则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 花园酒店按照各项资产、负债的评

估价值进行了调整，相关的评估增值或者减值部分计入了“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具体注册资本为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资本公积为

８１．９６

万元，盈余公积为

６

，

２１７．６７

万元，未分配利润为

７

，

０９２．３６

万元。

２．

花园酒店本次预估值与改制评估值差异分析

本次花园酒店预估值

１３．１５

亿元较改制评估结果

４．２４

亿元增加

８．９１

亿元的主要原因是：

（

１

）花园酒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于改制基准日为历史划拨用地，产权不明晰，对于该宗土地使用权，

账面未列任何成本，故改制时未将上述土地使用权纳入评估范围；对于其上盖建筑物亦未进行评定估算按

账面净值确定。

２０１１

年，花园酒店已全额缴付了上述土地使用权所涉全部出让金及税费，该宗土地使用权

及上盖建筑物产权已办理至花园酒店名下（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０１５００８６５９３

号）。故本次预估

时，上述土地及房屋建筑物纳入了预估的范围，该事项影响导致增加约

１０．３１

亿元。

（

２

）本次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１

，

１０４．６５

万元，而改制评估时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２

，

３１０．０３

万元

(

6

注：改制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值

42,310.03

万元较本次未经审计的净资产

47,282.33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

2011

年羊专审字第

21818

号

"

关于广州花园酒店（穗方）

2007

年

8

月

22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住房基

金专户帐户结余情况的审核报告

"

，广州花园酒店（穗方）住房基金专户帐未纳入广州花园酒店财务报表，现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财会（

2001

）

5

号文

"

关于印发《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

的

有关规定进行并账处理，并追溯调整

2009

年年初数，调增货币资金

4,724.35

万元、固定资产

576.48

万元、应

付职工薪酬

7.94

万元、未分配利润

5,292.89

万元。该事项导致花园酒店净资产增加

5,292.89

万元。

)

，本次预

估基准日与改制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差异（即被评估资产范围的差异）导致减少约

１．１２

亿元；两次基准日净

资产账面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

两次基准日期间花园酒店实现净利润

１４

，

４０６．７６

万元，而向股东分配历年累计利润

２０

，

５４６．０４

万元，

两者影响合计减少花园酒店所有者权益

６

，

１３９．２８

万元。

②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花园酒店根据岭南集团《关于划转花园酒店附属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花园汽车

出租分公司权益的通知》（穗岭南字［

２０１１

］

３２０

号），将附属的花园酒店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的整体资产、负

债及权益无偿划转至岭南置业，划转净资产金额为

９

，

５７８．９５

万元，其中冲减资本公积

５

，

４２５．３７

万元，任意

盈余公积

４

，

１５３．５８

万元。 该事项减少花园酒店所有者权益

９

，

５７８．９５

万元。

③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花园酒店根据岭南集团《关于划转花园酒店及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物业的通知》

（穗岭南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２

号），将花园酒店及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非经营性物业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划转资

产账面原值

７４６．１４

万元，累计折旧

２８６．４１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４５９．７３

万元，冲减资本公积

４５９．７３

万元。 该事

项减少花园酒店所有者权益

４５９．７３

万元。

（

３

）本次预估时花园酒店长期待摊费用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６９５．９７

万元，为酒店装修费用，本次预估已经并

入房屋建筑物，该事项导致减少约

０．２７

亿元。

（二）岭南酒管股权交易、评估情况

１．

岭南酒管股权交易、评估具体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岭南酒管原股东广州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实友控股（加拿大）顾问有限公司分

别将其持有的岭南酒管

２５％

股权以其原始出资额作价

２５０

万元转让给岭南集团。

广东业勤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业评资字［

２００８

］

１１８

号），成本法的评估值为

１

，

５１８．６１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

为

１

，

５８７．５８

万元，评估师最终采用成本法与收益法评估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即为（

１

，

５１８．６１＋１

，

５８７．５８

）

／２ ＝１

，

５５３．１０

万元。

成本法下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７７１．１３ １

，

７７１．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设备）

５０．５２ ４１．３４ －８．９２ －１７．７４

资产总计

１

，

８２１．３９ １

，

８２１．３９ －８．９２ －０．９４

流动负债

２９３．８６ ２９３．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９３．８６ ２９３．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２７．９３ １

，

５１８．６１ －８．９２ －０．５８

注：固定资产减值

８．９２

万元，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主要为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较快，会计折旧采用直线

法，设备的折旧年限长于设备的实际使用年限导致评估减值。

收益法是求取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依次估

算被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通过收益法评估得出评估值

１

，

５８７．５８

万元， 评估增值

６０．０５

万元， 增值率

３．９２％

。 收益法评估增值主要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综合分析成本法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两者相差不大，成本法是在过往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有形资产，不

包含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商誉、网络、人力资源等无法量化的无形资产；而收益法是未来收益在基准日

的体现，由于被评估对象的运营模式受固定资产和投资规模的影响较少，因此其收益预测存在一定的偏差。

综合分析，选用两种方法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为最终的评估值，为

１

，

５５３．１０

万元。

２．

岭南酒管本次预估值与前次评估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本次岭南酒管预估值

１

，

６１９．９１

万元与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时评估师出具的评估结果

１

，

５５３．１０

万元基本

接近，数值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次评估基准日期间岭南酒管实现经营收益，本次预估值较上次评估值出

现小幅度增值。

（三）花园酒店资产剥离情况

１．

花园酒店出租车资产剥离情况

岭南集团为整合下属汽车服务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根据岭南集团《关于划转花园酒店附属广州花

园酒店有限公司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权益的通知》（穗岭南字［

２０１１

］

３２０

号），花园酒店将附属的花园酒店

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及权益无偿划转至岭南置业，划转净资产金额为

９

，

５７８．９５

万元，其中

冲减资本公积

５

，

４２５．３７

万元，任意盈余公积

４

，

１５３．５８

万元。

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９４５

万元，发生主营业务成本

１

，

３９９

万元（包括车辆

折旧、维修及保险费用等），发生管理费用

６５４

万元，亏损约

７０

万元。 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

收入占花园酒店相同期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３．４２％

，本次花园酒店非主营的出租车资产的剥离对花园酒店

业务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该出租车资产剥离事项涉及的承接公司相关经营资质申请以及花园酒店经营范围

的变更等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

２．

花园酒店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花园酒店根据岭南集团《关于划转花园酒店及花园汽车出租分公司物业的通知》（穗

岭南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２

号），将花园酒店的员工临时宿舍等非经营性物业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划转资产账面原

值

７４６．１４

万元，累计折旧

２８６．４１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４５９．７３

万元，冲减资本公积

４５９．７３

万元。 该部分非经营

性物业利用率较低，剥离对花园酒店的业务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述非经营性资产过户至岭南集团名下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

３．

花园酒店下属子公司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东堡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根据岭南集团《关于无偿划转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和东堡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的通知》（穗岭南字［

２０１０

］

３５４

号），将花园酒店下属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和东堡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无偿划转给岭南香港， 划转净资产金额为

５３５．５６

万元， 冲减资本公积

５３３．８０

万元，冲减未分配利润

１．７６

万元。

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

万元，注册地址为香港英皇道

２５０

号北角城市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４

室和

１８０５

室，持有在港物业

２

个写字楼单位，面积约为

２１２．２８

平方米，该公司

经营范围为物业出租。

东堡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

万元，注册地址为香港电器道

２３３

号

城市花园一号

１０

楼

Ｃ

座和

１３

楼

Ｇ

座，持有在港物业

２

个公寓单位，面积约为

１６４．０６

平方米，该公司无对

外经营业务。

上述两公司股权的无偿划转对花园酒店的业务经营无实质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述两家公司的股东已变更登记为岭南香港。

（四）中国大酒店资产剥离情况

１．

中国大酒店出租车剥离情况

岭南集团为整合下属汽车服务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根据岭南集团《关于划转中国大酒店附属广州

市新羊出租小汽车队权益的通知》（穗岭南字［

２０１１

］

３２１

号），中国大酒店将下属的广州市新羊出租小汽车

队整体资产、负债及权益划转至岭南置业，此次划转减少净资产金额

１４５．９８

万元，其中减少任意盈余公积

１３８．３５

万元，减少法定盈余公积

７．６３

万元。

广州市新羊出租小汽车队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２

万元， 发生总费用

１７９

万元， 实现经营利润

２０３

万元。新羊出租小汽车队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中国大酒店相同期间营业收入的

１．１０％

，本次中国大酒

店出租车资产的剥离对中国大酒店业务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该出租车资产剥离事项涉及的承接公司相关经营资质申请以及中国大酒店经营范

围的变更等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

２．

中国大酒店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中国大酒店根据岭南集团 《关于无偿划转白云区北站路物业的通知》（穗岭南字

［

２０１１

］

２９７

号）， 将中国大酒店的仓库等非经营性物业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 划转资产账面原值

２１９．３４

万

元，累计折旧

２．９８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２１６．３６

万元，冲减资本公积

４４．６３

万元，冲减任意盈余公积

１７１．７３

万

元。 该部分非经营性物业利用率较低，剥离对中国大酒店的业务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述非经营性资产过户至岭南集团名下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

五、本次交易标的合法合规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经初步核查：

１．

交易对方对于交易标的股权拥有清晰、完整的所有权，交易标的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况，交易对方持有的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风险。

２．

交易对方目前拥有的交易标的股权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也不涉及诉

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交易标的不存在任何财产被抵押、质押、查封、冻结或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

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第六节 本次交易实施效果

一、发行股份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２２．３３

亿元，按照每股

９．６２

元的发行价格，拟非公开发行股份约为

２．３２

亿

股。 以标的资产价值

２２．３３

亿元测算，本次交易前后东方宾馆股权结构对比如下：

股东单位

定向增发前 定向增发后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岭南集团合计

１３

，

９０１ ５１．５５％ ３７

，

１０１ ７３．９５％

其中：岭南集团

３

，

８７１ １４．３６％ ２７

，

０７１ ５３．９６％

东酒集团

１０

，

０３０ ３７．１９％ １０

，

０３０ １９．９９％

其它股东

１３

，

０６６ ４８．４５％ １３

，

０６６ ２６．０５％

总计

２６

，

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１６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重组完成后，岭南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从

５１．５５％

上升到

７３．９５％

。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及岭南酒管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仍然为酒店业，经营范围将从目前的单体酒店经营转变为酒店集团的经营和管理。

通过对现有酒店资源和注入酒店资产的整合， 上市公司将构建酒店业集团化运营管理与品牌输出平

台，按照一体化分层次的管控模式，对酒店品牌、营销战略、人力资源、中央采购、资本资金以及工程项目等

实施统一管理，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效益，丰富上市公司高端酒店品牌，提升抵御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盈利能力良好，处于中国高端酒店的领先地位，这两家酒店的

注入将大幅度增加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花园酒店

８１

，

２１５．８９ ４８

，

５０３．１０ ５６

，

８２３．７０ ８

，

３０６．８５ １７．１３％

中国大酒店

４３

，

５４０．２６ ２０

，

９３５．５８ ３４

，

８１０．４０ １

，

４３２．２７ ６．８４％

东方宾馆

７３

，

７０９．２９ ６０

，

３８６．４７ ２６

，

７９１．９０ ６７７．３５ １．１２％

小计

１９８

，

４６５．４４ １２９

，

８２５．１５ １１８

，

４２６．００ １０

，

４１６．４７ ８．０２％

酒店业平均数

－ － － － ６．７７％

注：酒店业平均数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的旅馆业并剔除亏损公司选取。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岭南酒管将作为上市公司输出酒店管理的平台，整合服务及营销资源，形成协同效

应。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岭南酒管已经受托管理岭南集团旗下

３６

家酒店和

１０

家外部酒店，未来将进一步开

拓酒店管理项目，目标是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酒店管理集团。

三、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向岭南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花园酒店

１００％

股权、中国大酒店

１００％

股权和岭南酒管

１００％

股权；同时由于岭南酒管已受托管理岭南集团旗下除东方宾馆、花园酒店及中国大酒

店以外的其他酒店类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宾馆与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酒店业务经营方面不存

在同业竞争。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的可能性，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岭南集团已出具了《关于避免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在本集团直接或间接地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集团保证不利用本集团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保证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从事或参与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

２．

本集团及本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

／

企业、控股子公司

／

企业或本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

／

企

业将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投资、兴建、改建、扩建、运营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如因

有权部门向本集团授予或由于其他任何原因使本集团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机会，则按以下第

５

条执行。

３．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本集团将致力于消除岭南酒管所托管集团酒店和酒店管理公司的相关企

业股权

／

产权和

／

或资产的产权瑕疵（如有），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对于其中符合注入上市公司

标准的相关企业股权

／

产权和

／

或资产，本集团将在与上市公司达成合意及履行其他法定程序后，以公允的市

场价格出售给上市公司；对于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期届满时仍未能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标准的集团酒店和

／

或

酒店管理公司，本集团及本集团控股子公司

／

企业将采取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相关企业股权

／

产权和

／

或资产、

注销该等企业、或变更其经营范围等合法方式，使本集团及本集团控股子公司

／

企业不再拥有对相关企业股

权

／

产权和

／

或资产的控制权， 或使本集团及本集团控股子公司

／

企业不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

４．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若上市公司从其自身和投资者利益出发有意收购本集团目前拥

有并已全部托管予岭南酒管的集团酒店和酒店管理公司的企业股权

／

产权和

／

或资产， 本集团将在适当时机

以公允的市场价格出售给上市公司。

５．

如果有权部门向本集团授予或由于其他任何原因使本集团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机会，本集团将尽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上市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

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未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集团承诺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上市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合理的解决方式。 ”

（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岭南集团将其拥有的除上市公司及本次拟购买资产以外的其他酒店类资产委托给岭

南酒管经营管理等事项，导致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将存在一定关联交易。

另外，上市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因正常业务往来涉及的其他关联交易还包括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租赁、借用资金等。 公司备考的最近一年一期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金额

２０１０

年度

金额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３０７．２７ ３９７．８６

订购机票服务 市场价格

９９．５２ ２０１．２

购买旅游服务 市场价格

３．７４ ４．０４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２１．１７ ６８．０６

物业管理费用 市场价格

０．２６ ０．５２

租赁办公楼支出 市场价格

２３２．８３ ４６５．６５

借入资金利息支出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或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下浮

１０％

３１３．６６ ３９６．６２

提供劳务

－

房费及餐费 市场价格

２６８．７８ ７０１．３２

提供劳务

－

酒店管理服务 市场价格

４５．００ －

贷出资金利息收入 市场价格

３．２２ ４．６７

租赁办公楼收入 市场价格

２０１．３６ ３４０．２４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基于此，岭南集团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就减

少和规范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

１．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集团及本集团关联企业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

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

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

２．

本集团保证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颁布的业务规则及东方宾馆《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的，由本集团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依照有关规

定和约定履行，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第七节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授权、批准和核准程序包括：

（

１

）岭南集团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

２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原则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３

）本公司第七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多项审批或核准才能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授权、批准和核准程序：

（

１

）广州市国资委核准或者备案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

（

２

）本公司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岭南集团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

４

）广东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

６

）中国证监会核准岭南集团关于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能否获得本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

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

（一）资产和业务的整合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由单体酒店经营转变为酒店集团的经营和管理，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

和经营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拓展经营范围、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也对公司的管理运营

带来了挑战，可能存在业务、人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整合风险。

（二）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岭南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１．５５％

的股权；本次发行后，岭南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

本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达到

７３．９５％

，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如果岭南集团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和

管理职能对公司的决策进行控制，不恰当地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将可能损害本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岭南酒管、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预案签署

日，岭南集团已经将其拥有的除上市公司及本次拟购买资产以外的其他酒店类资产委托给岭南酒管经营管

理等事项；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增加一定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现有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内部治理机制。本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同时，岭南集团已出具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减少和规范与东方宾馆的关联交易， 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

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四）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评估涉及的标的资产范围为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以及岭南酒管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评估基准

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约为

２２．３３

亿元，评估增值率约为

３９０．１６％

，评估增值较大。另

外，本预案披露的预估值仅是初步评估结果，由于预估数据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等因素，上述预

估数据可能与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最终评

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宏观经济环境风险

近几年，世界多国实体经济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出现疲软，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国际宏观经济形

势的变化对我国也产生巨大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随之出现较大变化。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拟收购资产为酒店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 虽然本次

拟收购资产在经营方面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影响。

（六）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新增酒店供应量的增加，国内酒店行业竞争加剧。另外，国内酒店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越来越

多的国内外品牌酒店管理集团进入，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高端酒店经营及输出酒店品牌管理方面，本次重

组拟注入的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岭南酒管在管理、品牌、网络、人才等方面将面临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全方

位竞争。 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

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程序，遵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对非关联股东的权益进行了严格保护：

一、本次交易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

鉴于本次交易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优质资产能够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本次交易将有利于

维护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严格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将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相关信息，确保投资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公司交

易进程，保护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

三、安排沟通渠道，确保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建议权

本公司将在相关信息披露以后，提供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等方式，为了解、参考投资者对本次交易的

意见提供方便，从而确保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建议权。

四、安排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且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

通过；届时广大投资者将可以选择赞成、反对和弃权等方式表达他们对公司本次交易的态度，从而确保了投

资者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参与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将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网络方式行使表决权。

五、交易对象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交易对象岭南集团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以目标资产认购

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六、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方案已在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七、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报告

本公司已经聘请广州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对本次交易中涉及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以及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等文件将不迟于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同时公告。

第九节 独立财务顾问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广州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经审核本次交易预案，广州证券出具核查意见认

为：

１．

东方宾馆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关规定；东方宾馆董事会编制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根据停牌期间独立财务顾问的尽职调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股权资产，资产过户或者转

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３．

本次交易中，股票发行价格和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系东方宾馆为解决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同业竞争问题采用的有效措施，从长远来看，

有利于东方宾馆改善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保护东方宾馆广大股东的利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审阅了公司向岭南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同意本次

交易方案；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具体独立意见如下：

“

１．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２．

岭南集团现直接持有公司

１４．３６％

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东

方宾馆

３７．１９％

的股权，即岭南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５１．５５％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相关要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公司与岭南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就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岭南集团所持花园酒店

１００％

的股权、所持中国大酒店

１００％

的

股权以及所持岭南酒管

１００％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告》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上述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减少公司关联交易与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二、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

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

合理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岭南集团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本集团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

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集团及目标资产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集团保证上市公司在重组预案中引用的由本集团提供的相关内容已经本集团审阅，确认重组预案

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

四、关于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停牌后，立即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并及时向深交所上报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名单。本次自查范围包括：东方宾馆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东酒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岭南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

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经认真自查，自本公司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上述机构及人员均不

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五、关于重大事项披露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

由于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连续停牌， 本公司股票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第一次董事会前

２０

个交

易日的区间段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该区间段内本公司股票的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４．６２％

，未达到

２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深证综指在该区间段内的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８．９５％

。剔除大

盘因素，本公司股票在该区间段内累计涨跌幅为下跌

４．３３％

，未达到

２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本公司所属的旅馆业指数在该

区间段内的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３．５１％

。 剔除行业因素，本公司股票在该区间段内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１．１１％

，

未达到

２０％

。

综上所述，在分别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本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

涨跌幅均未超过

２０％

，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

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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